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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請人前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苐 2 款及第 8 條 第 1 項 

之 規 定 ：就 其 9 2 及 9 3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確定終局裁判（即最高行 

政法院 9 7 年度裁字第146 7號及第 3168號 ）及其事實審判決（即高雄高等 

行政法院 9 6 年度訴字第6 2 6號及第 10 5 0號 ）適用法規有違憲疑義聲請解 

釋 蕙 法 ，已分別於9 7 年 4 月 1 7 曰及同年1 1 月 7 日呈送聲請書至大院， 

謹再補充聲請解釋理由如后^

參 照 大 院 釋 字 第 6 5 0號解釋意旨，以行政命令擴張或擬制實際上並未 

收取之利息，涉及租稅客體之範圍，並非稽徵機關執行所得稅法之技術性 

或細節性事項，顯已逾越所得稅法之規定，增加納稅義務人法律所無之租 

稅 義 務 1與憲法第 1 9條規定意旨不符：

一 、按 「憲法第1 9條 規 定 ，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係指 [§家課人民以 

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惠時，應就租稅主體、租稅 

客 體 、稅 基 、稅率等租稅構成要件，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定 

之 ；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，其授權應符合具 

體明碹之原則；若僅屬執行法律之細節性'技術性次要事項，始得由 

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，迭經本院解釋在案（本院釋字第443 

號 、苐 6 2 0號 ' 苐 6 2 2號 ' 第 6 4 0號解釋參照）…財政部 8 1 年 1 月 

1 3 日修正發布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椋準則（下稱查核準則）第 3 6 條 

之 1 規 定 ：『公司組織之股東、董 事 、監察人代收公司款項，不於相 

當期間照繳或挪用公司款項，應按當年 1 月 1 B 所適用台灣銀行之基 

本放款利率計算利急收入課稅*•公司之.資金貸予股東或任何他人未收 

取 利 息 ，或約定之利息偏低者，比照前項規定辦理。』稽徵機關依本 

條 第 2 項規定得就公司實金貸予股東或他人而未收取利息等情形，逕 

予設算利息收入，攄以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。惟上開查核準則之訂定，



並無所得稅法之明文授權；第 3 6 條 之 1 第 2 項擬制設算利息收入之規 

定 ，亦欠缺法律之依據，縱於實務上施行已久，或有助於增加國家財 

政 收 入 、減少稽徵成本，甚或有防杜租稅規避之效果，惟此一規定擴 

張或擬制實際上並未收取之利息，涉及租稅客體之範圍，並非稽徵機 

關執行所得稅法之技術性或細節性事項，顯已逾越所得稅法之規定，

增加納稅義務人法律所無之租稅義務，與憲法第1 9條規定意旨不符，| 

應 I 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。」為 大 院 釋 字 第 65 0號解釋理由書 

所 明 揭 。

二 、 參以本件聲請人系爭9 2 及 9 3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確定終局判決 

適用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8 2條第 3 項及查核準則第10 8條 之 1 規 定 ， 

將營利事業逾二年應付未付之費用或損失轉列其他收入，上開規定將 

實際上並未發生利息收入之費用或損失，以 「逾二年應付未付」為要 

件擬制利息收入之發生，與前揭大院釋字第 6 5 0號解釋所揭橥「惟上1 

開查核準則之訂定，並無所得稅法之明文授權；…擬制設算利息收入 

之 規 定 ，亦欠缺法律之依攄，縱於實務上施行已久，或有助於增加國 

家財政收入、減少稽徵成本，甚或有防杜租稅規避之效果，惟此一規 

定擴張或擬制實際上並未收取之利息3 涉及租稅客體之範圍，並非稽; 

徵機關執行所得稅法之技術性或細節性事項，顯已逾越所得稅法之規 

定 ，增加納稅義務人法律所無之租稅義務」之情形並無二致，依 大 院  

釋字第 6 5 0號解释之精神，上開以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8 2條 第 3 項及 

查核準則第10 8條 之 1 等行政命令擬制聲請人系爭年度利息收入，增 

加聲請人租稅負擔義務，自與憲法第1 9條規範意旨不符。

三 、 綜 上 所 陳 ，爰為補充聲請解釋憲法理由如上，尚 祈 大 院 馨 核 。

此 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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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本院大法官爲審理所得税法施行細則第八十二條及營利事業所得 

税查核準則第一百零八條之一規定是否牴觸憲法乙案，請貴署就下述 

説明二至五等事項提供説明，並請於二月二十四日以前惠復。

説明：

― 、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
二 、  所得税法施行細則第八十二條及營利事業所得税查核準則第一百 

零八條之一規定（下 稱 「系爭規定」）之立法目的爲何？

三 、  對營運發生困難，％致遲延給付利息之營利事業而言，系爭规定 

將其遲延給付之利息透過轉列其他收入，而實質予以剔除，是否

； 可能因虛增其盈餘，而溢課其營利事業所得税？
, 1

坪、 納税義務人縱有遲延給付利息情事，但該利息構成之成本或費用 

事實上本就存在。系爭規定將已依權貴發生制列帳之利息支出， 

改按現金之實際收付情形，強制先轉列其他收入科目，俟將來實 

際給付時，再以營業外支出列帳，是否反而不能適當反映;該營利 

事業之成本或費用的實質情況？

五 、 系爭規定何以不論有無税捐規避之意圖，而一律將營利事業未給 

付之利息轉列其他收入？



六 、 以上敬請貴暑查照惠復，俾供本院大法官審理案件之參考。

大法官助理

____________________2___________________
1 0 0 台 北 市 重 慶 南 路 一 段 1 2 4 號



M  號 :  

保 存 期 限 ：

財 政 部 函
機關地址：臺北市中正區（10066)愛國西路 

2號

聨絡方式：傳 真 0223969038

受 文 者 ：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

; 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8年2月24日 

; 發文字號：台財稅字第09804509990號

; 速 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| 附件：

i 主 旨 ：關於大院大法官為審理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82條及營利 

, 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108條之1規定是否牴觸憲法案，囑

: 本部提供意見及相關資料乙案，請 查 照 。

| 說 明 ：

丨 一 、依 據 貴 處 98年2月2 0日傳真文件辦理。

! 二 、查現行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課稅，除兼顧經濟發展等政策目 

j 的 外 ，係以強制企業就實際賺得之所得按規定稅率繳庫，

T 以取得穩定之財政收入為目的。在稅務上，營利事業不論

I 損失或收益，均 以 「實現」為認列原則，首予敘明。

: 三 、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82條第3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

! 則 （以下簡稱查核準則）第108條之1規定之立法目的乙節
I
I .
•

: 營利事業依權責發生制認列相關費用，並帳列應付未付科目時

4 ，考量上揭費用原已併入損益項目計算所得，為避免營利事業

| 虛懸帳上不給付，同時避免營利事業拖延不實際給付，以規避 

： 個人綜合所得稅，爰參酌民法第127條第8款 「商 人 、製 造人、

； 手工業人所供給之商品及產物之代價之請求權，因2年間不行

| 使而消滅」之 規 定 ，明定營利事業帳載應付未付費用或損失，

| 逾2年而尚未給付者，應轉列其他收入科目，俟實際給付時，

； 再以營業外支出列帳。

| 四 、對營運發生困難，以致遲延給付利息之營利事業而言，系

丨 爭規定將其遲延給付之利息透過轉列其他收入，而實質予

I 以剔 除 ，是否可能因虛增其盈餘，而溢課其營利事業所得

笫1 I 共4 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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牙兄乙即-

(一） 營利事業營運發生困難，致遲延給付利息者，對營利事 

業而言，該利息能否如期及墙定償付尚有疑義，故就營 

利事業前已認列之費用（該年度盈餘減少） ，再予轉列 

其他收入（該年度盈餘增加） ，其沖抵後之累積損益恰 

能反映營利事業目前實際營業之狀況，尚不發生虛增其 

盈餘之情形。

(二） 次依所得稅法第39條 規 定 ，以往年度營業之虧損，不得 

列入本年度計算° 但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，會計帳冊薄 

據 完 備 ，虧損及申報扣除年度均使用第77條所稱藍色申 

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，並如期申報者，得將經該管 

稽徵機關核定之前10年 内 （原為5年 ，9 8 年 1 月 21 

曰公布修正為10年 ）各期齡損，自本年純益額中扣除後 

，再行核課。故營利事業如財務制度健全，符合前揭規 

定 ，其依權貴基礎申報各項費用後（帳列應付費用） ， 

如有應付逾二年尚未給付費用或損失，於轉列其他收益 

年 度 ，得適用前揭盈虧互抵之規定，尚不發生溢課營利 

事業所得稅之情形。

(三） 另考量營利事業營運發生困難時，公司如申請重整，依 

公司法第297條第1項 規 定 「重整債權人應向重整監督人 

申報其債權，其經申報者，請求權之消滅時效中斷；未 

經申報者，不得依重整程序受償。」重整債權人經申報 

債權者其請求權之消滅時效中斷D爰 此 ，本部於92年4 

月9 日以台財稅字第0920450052號令規定，重整公司於 

法院為重整裁定前帳載應付未付之利息費用，其債權人 

未依公司法第297條第1項規定申報債權者，應依所得稅 

法施行細則第82條第3項規定辦理；其經債權人申報債 

權 者 ，得俟逾法院裁定認可之重整計晝所定之利息給付 

期 限 ，仍未給付時，轉列其他收入，不適用上開規定。 

重整公司於法院為重整裁定後發生之利息，可依前開重 

整 計 畫 ，於實際付息年度列報損費。並於93年2月10曰 

以台財稅字第0930450978號令規定，公司因重整而免予 

償還債權人之債務部分，經取具法院裁定書者，得免列 

為收益處理。上揭規定*已適時考量經營困難，依法重
笫 2 頁 共 4 頁



整之營利事業，合理反映其營業狀況。

、納？義務人縱有遲延給付利息情事，但該利息構成之成本 

或費用事實上本就存在。系爭規定將已依櫂責發生制列帳 

之利息支出，改按現金之實際給付情形，強制先轉列其他 

收入科目，俟將來實際給付時，再以營業外支出列帳，.是 

否反而不能適當反映該營利事業之成本或費用的實質情況
-T •
乙 即 ■

(一） 依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 規 定 「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， 

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、損失及稅捐後 

之純益额為所得額。」揭示營利事業所得額之計算，其 

收入與成本費用應相配合。同法第22條第1項 規 定 ，公 

司組織之會計基礎應採櫂責發生制，依其立法目的為使 

各期間内應負擔之費用及應收之利益能合理分配，以使

其盈虧之計算臻於正確，達核實課稅及公平課稅之目的
〇

(二） 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犯條第3項及查核準則第108條之 

1規 定 ，營利事業帳載應付未付之費用或損失，逾2年而 

尚未給付者，應轉列其他收入科目，俟實際給付時，再 

以營業外支出列帳之規定，係應付費用或損失逾2年猶 

未 給 付 ，已非常態，任之存在不能合理分配損益負擔， 

難符正確課稅之要求，予以調整，為執行課稅所必要。 

其與所得稅法第49條第5項第2款及第6項 規 定 ，應收帳 

款 、應收票據及各項欠款債權有逾期2年 ，經催收後，

未經收取本金或利息者，得視為實際發生呆帳損失。前 

項債權於列入損失後收回者，應就其收回之數額列為收 

回年度之收益相衡平，目的均為合理計算各年度營利事 

業所得額，符合同法第24條規定意旨，並無遠同法第22 

條規定之精神。

(三） 綜 上 ，納？義務人依權責發生制帳列之利息支出，已於 

發生時依事實存在，合理計算所得額，其因遲延給付利 

息 情事，而逾規定期限清償時，在原認列之費用下依規 

定轉列其他收入科目，俟將來實際給付時，再以營業外 

支出列帳，亦為依事實適當反映營利事業成本或費用之 

實質情況。



: 六 、系爭規定何以不論有無稅捐規避之意圖，而一律將營利事

! 業未給付之利息支出轉列其他收入乙節：

| 營利事業應付費用或損失逾2年猶未給付，已不符一般營利事

i 業之經營常態，使其成本費用無法與收入合理配合，正確衡量

I 營利事業之損益，基於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及公平課稅原則，

: 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82條第3項及查核準則第108條之1之規定

| ，並未就營利事業未給付之原因加以規範，亦 非 以 「惡意之稅

: 捐規避行為」為適用前提；且該項科目日後實際給付時，仍得

I 以營業外支串列帳，已符合實質課税之精神（參照最高行政法 

： 院81年度判字第3號判決） 。

?  正 本 ：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 

i 副本：


